
 报到

完成：核对“军人退役一件
事”办理登记表，并签字确认。

户籍办理     
（完成：落户）

身份证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社保卡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组织关系转接   
（完成：在安置单
位完成组织关系转
接。军转干部到安
置单位报到，默认

完成）

安置于机关事
业单位

是 否

预备役登记
伤残抚恤关系
转移

完成：职业年金转移接
续。

完成：区人武
部在《评定授
予预备役军官
军衔报告表》
上盖章。

完成：办好
新的《残疾
军人证》。

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在“军人退役一件事”  
中涉及到的9个单事项：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
接续（完成：建立
个人账户，完成军
人退役养老保险关
系和相应资金转
入。）



 报到

完成：1.核对“军人退役一件事”办理登记表，并签字
确认。2.进行“全国自主择业工作信息平台”信息采集
（个人信息核对、手指静脉和虹膜录入等）。

户籍办理     
（完成：落户）

身份证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社保卡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组织关系转接   
（完成：在居住地
街道报到，区党建
服务中心反馈）

社保关系转出

是 否

完成：开立社保
账户，由安置地
区退役军人局代
扣代缴医保。

预备役登记

退役金发放      
（完成：个人签字
确认，市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审核无

误）

伤残抚恤关系
转移

完成：填写《上海市自
主择业军转干部择业
表》，由用人单位缴纳
社会保险费。

完成：区人武
部盖章的《评
定授予预备役
军官军衔报告
表》交至区退
役军人局归
档。

完成：办好
新的《残疾
军人证》。

职业技能补贴
培训申请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在“军人退役一件事”  
中涉及到的10个单事项：



 报到

完成：核对“军人退役一件
事”办理登记表，并签字确认。

户籍办理     
（完成：落户）

身份证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社保卡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组织关系转接   
（完成：在居住地
街道报到，区党建
服务中心反馈）

预备役登记
伤残抚恤关系
转移

完成：区人武
部在《退出现
役证》盖章。

完成：办好
新的《残疾
军人证》。

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在“军人退役一件事”  
中涉及到的9个单事项：

待安排工作期参加本市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完成：
区社保分中心为退役士兵
建立社会保险缴费账户，
区退役军人局为待安排工
作期的退役士兵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费用。）

待安排工作期参加本市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完成：
在待安排工作期，区退役
军人局为退役士兵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的次月起，退
役士兵享受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



 报到

完成：核对“军人退役一件
事”办理登记表，并签字确认。

户籍办理     
（完成：落户）

身份证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社保卡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组织关系转接   
（完成：在居住地
街道报到，区党建
服务中心反馈）

预备役登记
伤残抚恤关系
转移

完成：区人武
部在《退出现
役证》盖章。

完成：办好
新的《残疾
军人证》。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军人退役一件事”     
中涉及到的10个单事项：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
（完成：建立个人账户，
完成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关
系和相应资金转入。）

领取义务兵家
庭优待金

领取地方经济
补助（完成：
地方一次性经
济补助和社会
保险费补助
（生活补助）
审批完成。）

完成：义务兵
家庭优待金发
至个人银行
卡。



 报到

完成：核对“军人退役一件
事”办理登记表，并签字确认。

户籍办理     
（完成：落户）

身份证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社保卡办理        
（完成：办理成功）

组织关系转接   
（完成：在居住地
街道报到，区党建
服务中心反馈）

预备役登记
伤残抚恤关系
转移

完成：区人武
部在《复员
证》上盖章。

完成：办好
新的《残疾
军人证》。

复员干部在“军人退役一件事”                   
中涉及到的8个单事项：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
（完成：建立个人账户，
完成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关
系和相应资金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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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办理事项和所需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 所需材料 备注

1 退役报到 《行政介绍信》、《人员供给介绍信》、《转业证》 安置单位报到

2 户口办理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 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 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 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 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

书（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 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 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

由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

误后方可办理）

8. 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

及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4.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及

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根据“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

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

的要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

本市政府核发的材料可通过亮

证扫码的方式免于提交，具体可

与入户地派出所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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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份证申领 落户后当场办理，无需材料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4 社会保障卡申领 落户后直接办理，无需材料，免费快递到家 网上办理

5 组织关系转接 《组织关系介绍信》 安置单位办理

6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优先采取数据比对的方式，无需材料

信息比对成功的后台直接处理，

信息比对不成功的告知申请人，

由本人或单位携带《军人退役基

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

表》、《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参

保缴费凭证》、银行汇款凭证至

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7 职业年金转移接续 优先采取数据比对的方式，无需材料

仅限于安置在机关事业单位并

建立职业年金个人账户的人员，

采取优先数据比对的方式，信息

比对成功的后台直接处理；信息

比对不成功的，告知申请人可由

本人或单位携带《军人职业年金

缴费凭证》、银行汇款凭证至社

保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8 预备役登记 《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报告表》、2张 1寸免冠照片（白底彩色）

安置单位所在区人武部或安置

单位所在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集中退役季）

9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

个人书面申请、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登记簿复印件或者户籍证明、近期二寸彩

色免冠照片 4张、《残疾军人证》原件、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军人残疾登记

评定表》、《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退役证件等。

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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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办理事项和所需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 所需材料 备注

1 退役报到
《转业证》、《行政介绍信》、《人员供给介绍信》、《人员工薪档案》、

《军队自主择业转业干部缴费工资基数表》、《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安置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报到

2 户口办理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 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 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 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 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

书（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 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 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

由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

误后方可办理）

8. 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

及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4.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及

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根据“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

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

的要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

本市政府核发的材料可通过亮

证扫码的方式免于提交，具体可

与入户地派出所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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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份证申领 落户后当场办理，无需材料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4 社会保障卡申领 落户后直接办理，无需材料，免费快递到家 网上办理

5 组织关系转接 《组织关系介绍信》 居住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办理

6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无需材料

7 退役金申领发放 无需申请，审核后发放

8 职业技能补贴培训申请 网上申请，无需材料

9 预备役登记 《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报告表》、2张 1寸免冠照片（白底彩色） 安置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10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

个人书面申请、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登记簿复印件或者户籍证明、近期二寸彩

色免冠照片 4张、《残疾军人证》原件、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军人残疾登记

评定表》、《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退役证件等。

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5

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办理事项和所需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 所需材料 备注

1 退役报到 《行政介绍信》、《退出现役证》、《退役士兵接收安置通知书》 安置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报到

2 户口办理

一、原本市常住户口的退役士兵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书

（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在原入伍前派出所办理户口的除外）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二、非本市常住户口的退役士兵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根据“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

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的要

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本市政

府核发的材料可通过亮证扫码的

方式免于提交，具体可与入户地派

出所联系确认）



6

4.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书

（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3 身份证申领 落户后当场办理，无需材料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4 社会保障卡申领 落户后直接办理，无需材料，免费快递到家 网上办理

5 组织关系转接 《组织关系介绍信》 在居住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办理

6
待安排工作期参加

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基本情况（变更）表》、

经本人签字确认的《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接续信息表》复印件 退役报到时办理

7
待安排工作期参加

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8 预备役登记 《退出现役证》、2张 1寸免冠照片（白底彩色）
安置地区人武部或安置地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集中退役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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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

个人书面申请、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登记簿复印件或者户籍证明、近期二寸彩

色免冠照片 4张、《残疾军人证》原件、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军人残疾登记

评定表》、《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退役证件等。

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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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办理事项和所需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 所需材料 备注

1 退役报到 《行政介绍信》、《退出现役证》 安置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报到

2 户口办理

一、原本市常住户口的退役士兵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书

（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在原入伍前派出所办理户口的除外）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二、非本市常住户口的退役士兵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根据“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

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的要

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本市政

府核发的材料可通过亮证扫码的

方式免于提交，具体可与入户地派

出所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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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书

（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二）高校集体户口

继续在原学校读书，根据学校提供的名单直接恢复户口。

（三）外地户籍

回原户籍地办理户口恢复。

3 身份证申领 落户后当场办理，无需材料 入户地派出所办理

4 社会保障卡申领 落户后直接办理，无需材料，免费快递到家 网上办理

5 组织关系转接 《组织关系介绍信》 在居住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办理

6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
优先采取数据比对的方式，无需材料

信息比对成功的后台直接处理，信

息比对不成功的告知申请人，由本

人或单位携带《军人退役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军人

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

证》、银行汇款凭证至参保地社保

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7 领取地方经济补助 无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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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领取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无需材料

9 预备役登记 《退出现役证》、2张 1寸免冠照片（白底彩色）
安置地区人武部或安置地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集中退役季）

10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

个人书面申请、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登记簿复印件或者户籍证明、近期二寸彩

色免冠照片 4张、《残疾军人证》原件、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军人残疾登记

评定表》、《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退役证件等。

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局

11 职业技能补贴培训申请 网上申请，无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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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干部办理事项和所需材料清单

序号 事项 所需材料 备注

1 退役报到 《行政介绍信》、《复员证》 安置地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报到

2 户口办理

一、原本市常住户口的复员干部

（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 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 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 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 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

书（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 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 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在原入伍前派出所办理户口的除外）

8. 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

及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4.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及

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二、非本市常住户口的复员干部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根据“凡是本市政府部门核发的

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的要

求，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本市政

府核发的材料可通过亮证扫码的

方式免于提交，具体可与入户地派

出所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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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入户地《居民户口簿》

3.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4.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居民身份证》

5.入户地全体房（地）产权利人或公有住房承租人的同意接受申请入户意见书

（申请人系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除外）

6.迁移人与入户地房地产权利人或承租人的直系亲属关系有效凭证

7.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8. 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

及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二）单位集体户：

1.《军人公民身份号码登记表》（持有居民身份的除外）

2.集体户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3.入伍前的户口注销户籍证明（对无法提供户口注销证明的退役军人，需要由

军人所属部队团级以上政治部门出具相关证明，并经入户地民警调查核实无误

后方可办理。）

4.涉及家属随迁的，家属需在派出所当场填写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承诺书（涉及

随迁子女且离婚过的需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

3 身份证申领 落户后当场办理，无需材料 入户地的派出所办理

4 社会保障卡申领 落户后直接办理，无需材料，免费快递到家 网上办理

5 组织关系转接 《组织关系介绍信》 在居住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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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
优先采取数据比对的方式，无需材料

信息比对成功的后台直接处理，信

息比对不成功的告知申请人，由本

人或单位携带《军人退役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军人

退役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

证》、银行汇款凭证至参保地社保

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7 预备役登记 《复员证》、2 张 1 寸免冠照片（白底彩色）
安置地区人武部或安置地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集中退役季）

8 伤残抚恤关系转移

个人书面申请、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登记簿复印件或者户籍证明、近期二寸彩

色免冠照片 4张、《残疾军人证》原件、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军人残疾登记

评定表》、《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退役证件等。

户籍地区退役军人局


